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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所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

性意见事项消除的专项说明 

 

大信备字[2026]第 1-01508号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公司或京运通）

2025年 12月 31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5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以及股东权益

变动表、现金流量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大信审字[2026]第 1-03740 号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非标

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20 年修订）》、《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等规定，我们就 2024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

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情况说明如下： 

 

一、2024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京运通公司2024年产生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亏损为236,064.77万元，于2024年12月31日，短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长期有息

负债合计为222,818.39万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为29,038.81万元。这些事项或情

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京运通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

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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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4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情况说明 

（一）贵公司于2026年3月5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

公告》，贵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京运通达兴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运通达兴）通过协

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京运通1.44亿股无限售流通股，以每股3.618元的价格，转让给上

海靖戈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转让对价合计为5.21亿元。京运通达兴将

其持有的公司4160万股以及实际控制人冯焕培将其持有的公司1.024亿股无限售流通股，合

计1.44亿股，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以每股3.618元的价格转让给宁波维也利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对价合计为5.21亿元。贵公司控股股东京运通兴达及实际控制人冯焕培

承诺：如果股份转让事宜顺利实施，承诺将所获得的转让价款中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出借给

公司，用于支持公司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2026年4月28日，贵公司已实际收到2.5亿元

承诺资金,其中：控股股东京运通达兴1亿元，实际控制人冯焕培1.5亿元。 

（二）贵公司所属宁夏佰明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宁夏银阳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宁夏盛宇

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宁夏振阳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光伏发电项目已于2025年10月转为合规项

目。贵公司已经履行了容量变更程序，并在2026年变更成功。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及历年可再

生能源补贴款的补贴到账时间，贵公司于2026年就上述四个项目申领可再生能源补贴款的重

大不确定性已消除。 

（三）截至2025年12月31日，贵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6.83亿元（含应付利息约200万

元），较上年末13.10亿元大幅减少6.27亿元。对于期末短期借款本金6.81亿元中约4.27亿

元，公司已分别于2026年1月至4月期间与各金融机构签订了展期协议，展期至2026年分段还

款或2027年度还款,其中，展期至2027年还款的金额为3.05亿元。预计2026年短期借款还款

不高于3.76亿元（包括暂未展期的金额2.54亿元）。资产负债表日至审计报告出具日，贵公

司已还款0.48亿元，剩余3.28亿元，公司可根据情况与金融机构沟通展期。 

（四）截至2025年12月31日，贵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7.85亿元，其中：一年

内到期的长期应付款有12亿为贵公司所属子公司乐山市京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小股东乐

山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资本金。根据原合同约定，贵公司投产5年后减资，即

2026年7月根据协议应支付减资款12亿元。该款项较为特殊且目前双方正在积极协商延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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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预计短期内无需支付。剔除上述事项，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金额约5.85亿元，较上

年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有息负债9.18亿元大幅减少3.33亿元。 

随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的为公司提供不低于5亿元的流动性支持资金到位、公

司可预见的宁夏片区新能源补贴资金的到账，以及公司可通过控制成本、减少人员、处置资

产等降本增效措施，公司流动性将会得到明显改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京运通2024年度审计报告所涉非标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 

 

三、其他说明事项 

本专项说明是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出具，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

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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